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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剧本杀”红火背后滋生乱象
律师：内容涉“黄”可能构成犯罪

据 《法治日报 》 报道 ， 随着

“剧本杀” 的风靡， 越来越多年轻

人沉浸于 “社交+游戏” 的体验之

中 。 但是这一新兴市场的快速扩

张， 也伴生了入行门槛过低、 审核

把关缺失、 版权保护不足等行业乱

象， 争议热度居高不下。

受到年轻群体青睐

“剧本杀”， 也称 “谋杀之谜”

游戏， 基础形式是场上的玩家在其

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扮演凶手

的角色， 而其他玩家要通过调查和

推理寻找出凶手。

而随着市场的发展 ， “剧本

杀” 已经不限于案件推理， 发展为

玩家通过文字剧本或其他信息载体

来实时角色演绎的游戏， 形成了推

理本、 欢乐本、 阵营本、 机制本、

情感本、 恐怖本、 演绎本、 沉浸本

等多种剧本类型。 有的需要还原故

事或找出案件真相， 有的推理要素

不多 ， 重在气氛烘托或是演绎情

景， 还有的围绕情感元素、 恐怖元

素展开， 寻求情感情绪刺激。

与市场热伴生的是， 各种乱象

也越来越多。 在合肥经营一家 “剧

本杀 ” 实景馆的店主告诉记者 ，

“剧本杀” 入行门槛比较低， 只要

有启动资金基本上没有什么行业限

制。 “一般店面会选在公寓、 写字

楼等租金较低的场所， 因为很多玩

家追求实景效果， 所以投入比较大

的是装修， 其次是买本， 一个本的

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这

位店主说， 前期投入大概在三五十

万元就能把店弄起来。

由于入行门槛低， 场馆之间的

竞争也比较激烈。 一些不良商家为

了吸引客流， 会提供一些黄色、 暴

力的剧本， 大打 “擦边球”。

除了低俗情节外， 还有的剧本

宣扬怪力乱神、 欺诈哄骗， 胡乱篡

改历史。 一些机制本、 阵营本， 要

求使用诱导、 欺诈、 对骂等手段，

让自己的阵营获胜， 不少玩家分享

“玩后感” 时表示 “不再相信任何

人”。 还有一些剧本肆意篡改历史，

恶意抹黑英雄人物。

“剧本杀” 的剧本是消耗品，

对于很多玩家来说只会玩一次， 谜

底揭晓后就不具有吸引性。 因而，

“剧本杀” 市场对于剧本的需求迫

切， 特别是高质量的原创作者。

“现在市场上抄袭现象严重。”

某 “剧本杀” 发行公司的签约作者

小梦向记者解释说 ， 在创作过程

中， 有的剧作者会抄袭其他 “剧本

杀” 作品， 有的会照搬照套小说、

影视作品， 还有的是作者和发行之

间的著作权归属争议， 从而引发著

作权纠纷。

行业需要加强监管

如今， “剧本杀” 已经形成了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剧本创作者、

发行商、 场馆店家等主体参与推动

行业规模持续扩张， 社会各界对加

强监管规范的呼声也越发强烈。

“剧本里的世界虽然是虚构

的， 但也不可任性而为， 更不是法

外之地。” 北京中银 （合肥） 律师

事务所律师孔华认为， 有些剧本如

果包含了露骨、 详细的黄暴情节进

行传播发售， 一旦达到一定的数量

或数额， 经鉴定系淫秽物品的， 可

能涉嫌制作、 复制、 出版、 贩卖、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最高可判无

期徒刑。 经公安机关鉴定符合淫秽

物品， 相关人员就涉嫌构成传播淫

秽物品罪。 有些剧本加入违反公序

良俗的内容可能够不上淫秽物品的

标准， 但是青少年频繁接触这类游

戏， 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游

戏虽然结束了， 负面后果仍在延续。

孔华建议， 要解决行业乱象， 就

必须明确主管部门和单位的职责， 加

强对剧本内容的审核把关以及行业主

体的规范管理， 引导市场良性发展，

从源头杜绝违法违规、 打 “擦边球”

的现象产生， 特别是要针对青少年群

体， 可以探索建立分级分类管理制

度， 按照剧本内容、 玩家年龄等划分

等级 ， 禁止商家向青少年推售含暴

力、 恐怖等内容的剧本， 避免青少年

身心受到伤害。

对于剧作市场盗版侵权问题， 华

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与政策研究

院研究员杨勇发文认为， “剧本杀”

涉及的规则、 玩法、 场景和情节是否

具有独创性表达内容是构成作品的前

提， 相对普遍性的规则、 玩法和情节

可能不构成独创性表达， 不受著作权

法保护。 但是， 涉及 “剧本杀” 内容

特定的规则、 玩法、 情节等思想要素

加上一些表达要素， 使它以独创性表

达形式出现的时候， 使其具有可版权

性， 现有的司法实践或可认定未经权

利人许可， 对 “剧本杀” 内容特定的

规则、 玩法、 情节的抄袭行为构成复

制权或改编权侵权行为 。 对于涉及

“剧本杀” 规则、 玩法、 场景、 情节

等复杂内容涉及的侵权纠纷既可以在

著作权法规制范围内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 也可以在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范围

内寻求救济。 （范天娇）

律师提示：签劳务协议也可能构成劳动关系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一家企

业与务工者签订了劳务协议， 在协

议到期后未续签， 认为双方只存在

劳务关系， 到期后自动解除， 不必

赔偿。 然而务工者认为， 自己和单

位并非劳务关系， 而是存在事实劳

动关系 ， 于是向当地申请劳动仲

裁， 希望企业能够弥补个人损失。

最终， 裁决结果为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 企业须弥补务工者未发放

的劳动报酬以及相应的劳动补偿。

劳务协议未获认可

新疆昌吉市某科技公司因厂房

续建项目， 在 2019 年 4 月招聘薛

某忠为项目经理， 让其负责公司 2

号 、 3 号厂房续建工程项目的管

理， 并与其签订了一份劳务协议：

“双方之间为劳务关系， 薛某忠提

供项目管理的劳务， 公司支付相应

劳务费 ， 即项目未施工前月工资

4000 元 ， 开工后 ， 月工资 1 万

元”。 协议签订后， 由于项目一直

未动工， 薛某忠就一直负责 2 号、

3 号厂房续建工程的前期对接、 厂

区完工项目的维修等工作。 公司支

付了薛某忠 2019 年 4 月到 9 月的

部分劳务费， 共计 33376.6 元。

薛某忠介绍说 ， 截止到 2020

年 4 月， 自己一直在为该公司提供

劳动， 后来因公司一直拖欠工资，

于是向公司申请了离职， 并向昌吉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

动仲裁， 裁决表示， 该公司应该为

薛某忠出具 《解除劳动关系证明

书》， 并支付经济补偿。

法官指出， 虽然双方签订了劳

务协议， 但从协议内容、 事实取证

等方面来看，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十五条

规定 ，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

致， 可以订立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在本案中， 双

方签订的劳务协议对薛某忠的工作

岗位、 工作内容、 期限、 劳动报酬

的支付有明确约定， 符合关于以完

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的规定。 因此， 签订劳务协议而主

张双方为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

无事实依据， 双方属于劳动关系。

由于该公司在劳动合同履行期

间存在未及时足额向被告支付劳动

报酬的情况，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该公司应向薛某忠支付经

济补偿金 4948.05 元。

劳务与劳动并非一回事

广东海埠 （西安） 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敏娜表示， 劳务协议 （劳务

合同） 和劳动合同并非一回事。

从法律层面讲 ， 《劳动合同

法》 第十六条规定： 劳动合同是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

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而劳务

合同是当事人各方在平等协商的情

况下达成的， 就某一项劳务以及劳

动成果所达成的协议。

从主体资格来看， 劳动合同的

主体只能一方是企业、 个体经济组

织、 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 即用

人单位， 另一方则必须是劳动者个

人， 劳动合同的主体不能同时都是

自然人； 而劳务合同的主体既可以

是法人、 组织之间签订， 也可以是

公民个人之间、 公民与法人之间。

从合同内容和任意性来看， 劳

动合同的主要条款及内容由劳动合

同法等法律明确规定， 不能由当事

人协商， 如用人单位要为劳动者提供

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条件等； 劳务合

同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不违背法规的

情况下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 任意

性较强。

从合同的法律责任来看， 劳动合

同不履行、 非法履行所产生的责任不

仅有民事上的责任， 而且还有行政上

的责任， 如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 由劳动保险行政部门或

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 劳务合同

所产生的责任只有民事责任， 即违约

责任与侵权责任， 不存在行政责任。

由此可见， 昌吉市某科技公司在

和薛某忠签订劳务协议时， 主体是公

司， 即用人单位； 所协商内容也符合

劳动法要求， 虽然与务工者签订了劳

务协议， 但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因此， 该公司应该履行企业责任， 保

障劳动者权益。 （吴铎思 马安妮）

据 《北京日报》 报道， 两个

多月前， 张先生在网上的 “有品

公馆家具旗舰店” 花 7000 余元

购买了床和沙发， 没想到只收到

了两个赠品 ， 店铺就破产失联

了。

今年 8 月底和 9 月初， 张先

生在 “有品公馆家具旗舰店” 分

两笔订单， 购买了一张床和一件

沙发， 共计 7000 余元。 店铺的

客服称 ， 家具有一定的生产周

期， 成交后 15 天至 20 天才能发

货。 9 月 13 日 ， 张先生突然收

到了两瓶清洁膏 ， 再看订单信

息， 竟然显示已经完成。 “我还

没收到家具 ， 怎么就完成了 ？”

带着疑问， 张先生询问了该店客

服， 客服却表示， 是新来的同事

点错了， 家具随后就到。

到了 9 月 22 日， 张先生多

次询问家具物流信息， “客服始

终支支吾吾， 直到 7 个多小时后

才告诉我， 沙发还没做好， 床也

没发货。” 张先生说， 9 月 24 日

到了约定发货时限， 对方仍没发

货。 张先生觉得不对劲， 开始与

客服沟通希望退款， 可对方一个

星期后才回复称 ： “货款 7 至

15 个工作日会自动退回。”

直到 10 月 13 日， 张先生仍

没有等到退款， 却发现该店的货

品都下架了， 店家以 “店铺在整

顿” “我再催一下” “我这边先

登记” 等理由搪塞张先生。 到了

11 月 2 日， 张先生再次接到店

铺工作人员的电话， “对方说他

们公司已经破产， 钱也退不了，

让我去找电商平台协商。”

张先生联系了电商平台的客服

后 ， 几番沟通仍没有拿到全部退

款。 直到 11 月 10 日下午， 在记者

协调下 ， 平台相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 经查该商家自称破产， 所开设

的店铺已关闭 ， 为维护消费者利

益 ， 平台决定先行垫付向用户退

款。 目前， 与张先生经历相同的多

位顾客均向记者反馈已收到平台退

款。

商家申请破产， 平台是否需要

承担赔偿责任？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宋竟一表

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四十四条， 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

台购买商品 ，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 一般是向销售者要求赔偿。 但

如果平台不能提供销售者的真实名

称、 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 消费

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

求赔偿； 平台提供赔偿后， 有权向

销售者追偿。 此外， 平台如果明知

商家收钱不发货有跑路迹象却不下

架该商家， 是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的。 实践中由于个人和平台之间的

信息差和举证能力差异， 消费者往

往很难举证平台是否知道， 因此立

法对消费者有一定倾斜。

宋律师提醒， 消费者在网络购

买大件产品且延迟发货的， 首先要

尽量选择信誉好、 规模大、 资质齐

全的店铺进行交易； 其次要保留好

与商家的沟通记录、 交易记录、 生

成的订单、 快递服务单号等相关内

容； 必要时进行录屏、 截屏操作。

（师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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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销售平台应当先行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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